关于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校园特色活动
评选工作的通知
学生工作处〔2017〕104号

各二级学院、弘德书院：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引导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奋发有为，根据学生工作处《关于开展学习十九大精神系列活动的通知》（学生工作处【2017】99号）精神，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校园特色活动评选工作，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形式多样的校园学习活动为载体，切实将学习活动与学生现实需求和学生特点相结合，创新活动载体，提高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引导学生将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并落实到学生个人的实际学习生活中。
二、评选条件
1、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活动应该具有明确清晰的活动主题，具有典型的教育主题特色或者专业特色，实现思想引导与专业素养能力提升的有机融合。
2、创意新颖，形式活泼。活动围绕十九大精神核心主题，形式新颖有特色，能够激发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在校园内产生较大影响力。
   3、覆盖广泛，突出实绩。活动不仅做到广泛宣传发动，而且实现广泛覆盖，达到良好的参与效果。活动能够突出发挥学生特长优势，使学生在活动中实现真正的成长，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三、申报推荐
   各单位自愿申报推荐。
   四、推荐要求
   1.填写《潍坊学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校园特色学习活动评选申报表》 
   2.推荐材料要求：
  （1）推荐材料形式为活动总结，其中应体现活动理念意义、组织实施、特色环节、成效经验等四个方面。字数不超过2000字。
  （2）推荐材料另附活动影音资料、图片资料。
五、评选阶段

本次活动成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校园特色学习活动”评审小组，将对各学院上报的活动材料进行审核，初审后通过现场答辩评比最终结果。

  六、表彰奖励
  入选表彰名单的特色活动将予以通报表彰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同时该项活动也将作为本年度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先进单位评选的重要依据。
各单位将《潍坊学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校园特色活动评选申报表》及推荐材料（电子文档和打印文档各一份）于2017年12月30日前报送学生工作处学生教育科。
                           学生工作处（武装部）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件1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校园特色活动评选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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